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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

內政部104.1.30台內營字第1040801099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損失基地：指重要濕地因開發或利用行為所損失之範圍。

二、復育基地：指實施異地補償或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之範圍。

第三條　於重要濕地或周邊地區範圍內同時有二個以上開發或利用行

為申請審查者，主管機關得合併進行審查評估。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受理本法第二十七條濕地影響說明書審查申請後，

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形式審查。經審查須予補正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

正所需資料並通知申請開發或利用者限期補正。

申請開發或利用者得於補正期限屆滿之日前，申請展延三十日，並以

一次為限；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不予許可。

第五條　主管機關完成前條程序後，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要

濕地審議小組委員、相關專家學者、其他有關機關及人員進行現場勘

察，並作成紀錄。

第六條　主管機關完成現場勘察後，認有補正必要者，應詳列補正所

需資料，並通知申請開發或利用者限期補正，並以補正一次為限；屆

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

日期：2015/01/30  發佈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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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不予許可。

主管機關收受前項補正資料後，得依前條規定再辦理現場勘查。

主管機關完成現場勘查後，應於六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

論送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申請開發或利用者；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其

迴避措施適當或對重要濕地環境或生態功能影響輕微者，申請開發或

利用者應依審查結論修正濕地影響說明書後，主管機關始得核發許可

並予公告。

審查個案情形特殊者，前項審查期限得延長一次，其期間最長不得逾

六十日。

第七條　主管機關審認申請案之迴避確有困難者，應就申請開發或利

用者自行評估提出之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進行審查。如該濕地影

響說明書未載明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者，不予許可。

前項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經審查應予補正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

正所需資料，並通知申請開發或利用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仍不符規定者，不予許可。

第八條　前條所定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包括下列措施之一：

一、降低開發強度。

二、變更規劃區位及設施配置地點。

三、變更工程技術。

四、變更分期分區開發時程。

五、變更施工時間。

六、變更營運管理方式。

七、加強對重要濕地水資源之水質、水量及其他項目之衝擊管理。

八、其他可減輕衝擊之相關措施。

第九條　主管機關辦理第七條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審查，如申請

案所提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能於重要濕地復育時間換算基準（

文件檔案： 附件一 ）期間內恢復濕地生態功能達開發前基準者，申請

開發或利用者應依審查結論修正濕地影響說明書送主管機關同意，並

繳交濕地影響費後，主管機關始得核發許可並予公告。如涉及變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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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者，主管機關應納入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檢討

作業併同辦理。

前項所定濕地影響費，以重要濕地受影響面積乘以每單位重要濕地損

失之生態經濟價值計算。

重要濕地受影響面積及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價值，其計算

公式如  文件檔案： 附件二  。

第十條　主管機關審認申請案之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無法恢復

該重要濕地生態功能至開發前基準者，應就申請開發或利用者自行評

估提出之異地補償或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措施進行審查。如該濕地影

響說明書未載明異地補償或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措施者，不予許可。

前項異地補償或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措施，經審查應予補正者，主管

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並通知申請開發或利用者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不予許可。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異地補償審查，應考量異地補償損失基

地及復育基地之條件，訂定下列生態補償比率及復育基準：

一、依  文件檔案： 附件三  審酌該申請案應實施異地補償之復育基地

面積比率。

二、依申請案自行評估提出之現況生態基準及生態調查資料，審酌訂

定連續三年應達成之復育基準。

前項復育基地及損失基地，以相同類型濕地為原則；復育基地為公有

土地者，異地補償面積補償比率應依附件三所定面積之二倍計算之。

第十二條　申請案實施異地補償措施者，於原重要濕地之開發面積累

積不得超過第一次申請面積之百分之十。

前項於原重要濕地之總累積開發面積超過該重要濕地之百分之三十，

應異地補償全部重要濕地。

第十三條　異地補償面積在零點二公頃以下，經評估不影響重要濕地

內保育標的生物之棲息、水資源系統及面積完整性者，得同意繳納代

金；其金額計算公式為重要濕地損失面積乘以每平方公尺土地購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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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每單位濕地復育與經營管理成本及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

濟價值之加總  （如  文件檔案： 附件四  ）。

第十四條　異地補償措施經主管機關審查認該復育基地符合復育基

準，應於申請開發或利用者繳交代金及必要之濕地影響費後，始得核

發許可。

前項許可如涉及擬定或變更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者，主管機關應於

核發許可前完成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事項。

第一項復育基地自申請案核發許可之日起，視同損失基地等級之重要

濕地。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核發第九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一項許可前，如涉及

擬定或變更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者，申請開發或利用者應依修正同

意之濕地影響說明書內容，提送擬訂或變更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草

案送主管機關。

前項擬訂或變更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得與異地補償同時進行。

第十六條　申請案自行評估提出之異地補償措施，有本法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無法於開發或利用前達成生態復育基準情形者，始得以

下列方式之一實施生態補償：

一、依附件三審酌提高異地補償面積比率。

二、提高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復育基準。

三、其他方式實施生態補償。

前項申請案依自行評估提出之異地補償及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措施，

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及修正濕地影響說明書送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

進行異地補償及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措施，並於復育基地經審查同意

之調查方式調查達到復育基準後，報主管機關審查許可。

第十七條　前條所定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包括下列方式之一：

一、改善損失之重要濕地之棲地多樣性及水質。

二、改善主管機關指定重要濕地之棲地多樣性及水質。

三、前二款以外之濕地之科學研究、環境教育、經營管理及維護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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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

第十八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發許可後，依

其主管法規同意或許可開發或利用行為者，應副知主管機關。

第十九條　已許可之濕地影響說明書涉及重要濕地或周邊地區開發或

利用行為應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與細目及民眾參與準則第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九款內容變更時，開

發或利用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變更：

一、僅變更申請主體者，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送主管機關

備查。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許可：

（一）降低開發強度、產能或規模。

（二）局部調整基地內設施位置。

（三）提昇自行評估之衝擊減輕措施之效能。

（四）變更補償成果監測計畫。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利重要濕地生態維護。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檢附濕地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向主管機關申

請審查許可：

（一）僅涉及第八條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

（二）經主管機關認定無加重破壞、降低重要濕地環境或生態功能之

虞。

（三）其他非屬前二款、第四款或前二目內容之變更。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擬具濕地影響說明

書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許可：

（一）變更開發或利用行為之目的。

（二）變更開發或利用場所。

（三）開發或利用行為之內容，涉及開發或利用行為之改變或規模之

擴增。

（四）經許可之迴避措施無法達成。

（五）變更補償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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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頁

（六）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加重破壞、降低重要濕地環境或生態功能之

虞。

前項第三款濕地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變更理由。

二、變更內容對照說明。

三、衝擊減輕效益或影響差異分析。

四、經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第二十條　申請開發或利用者未於濕地影響說明書審查許可期限內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或許可開發或利用期限內，完成開發或利用行

為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原許可。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  檔案下載

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附件)(另開新視窗)

生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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